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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善明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 1 號 35/2007 。

善明體育會章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一） 本會中文名稱為“善明體育會”。

葡文名稱為“Clube Desportivo Sin
Meng”  。

英文名稱為“S i n  M e n g  S p o r t
Club”。

（二）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冼星海大馬路

317號南岸花園R/C+1（AT）。經理事會決

議，會址得遷往任何地方。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屬非牟利組織，宗旨為：

（一） 致力推廣，促進，舉辦及發展本

澳有關體育運動；

（二） 與其他體育會或機構及運動愛好

者間聯誼，並透過對外之交流合作，從而

提高本地體育運動水平及在國際上之聲

譽。

第三條

（存續期）

本會為永久性之社團，從註冊成立之

日起開始運作。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一） 只要認同本會宗旨及遵守本會章

程者，均可申請為會員；

（二） 有關之申請，應由一位會員以書
面向理事會推薦，而理事會有自由及有權
決定接納與否；

（三） 經理事會推薦，本會得邀請對體
育運動或社會上有貢獻之人士為榮譽會
員，名譽會員或顧問。該等人士亦為本會
之會員，享有會員之權利和職務，但不得
參與本會之行政及管理等事務及投票權。

第五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均享有法定之權利如：

（一） 獲本會發出會員證；

（二） 出席會員大會會議，並對本會的
各項事宜行使相應的表決權；

（三）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但
必須遵守有關之規章及規例；

（四） 就本會會務及活動作出查詢，批
評及建議；

（五）退會權；

（六）享有本會所提供之其他各項福
利。

第六條

（會員義務）

（一）  維持及宣揚本會宗旨，積極參與
及發展會務。

（二） 嚴格遵守會員大會的決議、本會
章程、內部規章及理事會之決定。

（三） 參加本會召開之會員大會。

（四） 不作損害本會聲譽的行動。

（五） 按時繳交會費。

（六） 與本會合作，發展體育運動，以
提高本澳體育運動之水準及聲譽。

第七條

（會員資格；權利的中止和喪失）

（一） 會員若欠交會費達一年以上，會
員資格將自動被中止。

（二） 會員如被法院裁定觸犯嚴重之刑
事罪行，經會員大會決議，得廢止其所擔
任之一切職務及取消其會籍。

（三） 會員須於每年一月份或指定期間
內繳納會費，否則本會有權暫時禁止其行
使會員之任何權利。

第八條

（處罰）

（一） 違反大會決議、本會章程、內部
規章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由
理事會決定及作出適當的處分，情況嚴重
者可由理事會提議，將有關會員開除出
會。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

（本會組織）

（一） 本會之組織為：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二） 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
會之成員，每屆之任期為三年，於會員大
會中由具有投票權之會員中選出，並可以
連選連任。

第十條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由全體會員所組成，並經出席會議及行使
有關之權力。

（二） 會員大會由主席團負責主持，其
成員三人以上組成（但必須為單數），其
中設有一位大會主席，若干位副主席及一
位秘書。

（三） 會員大會主席之主要職責為召集
及主持大會。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職責）

會員大會除擁有法律賦予之職權外，
尚負責：

（一） 制定和修訂會章；

（二） 解散或終止本會之存續期；

（三） 選舉和解任理事會、監事會及本
會之成員的職務；

（四） 審議理事會和監事會的工作報告
和財務報告；

（五） 通過本會的政策、活動方針及對
其它重大問題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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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通過及公佈榮譽會員、名譽會員

及顧問之聘請；

（七） 在會員紀律處分及開除會籍之問

題上具最高決策權。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會議）

會員大會分為會員年會和臨時會員會

議。

（一） 會員大會每年必須召開最少一次

會議，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監事會

或三分之一以上的會員提議召開，但必須

清楚說明召開大會的目的、欲討論之事

項、會議之地點、日期。並需最少的八天

前掛號信或以簽收方式通知本會的全體會

員。

（二） 首次召集之會議，應最少有一半

會員出席，會員大會才可決議。

（三） 首次會議召集後，如出席者不足

上述之法定人數，大會得於半小時後召開

第二次會議，屆時無論出席會員人數為多

少，大會之任何會議均屬有效，但法律另

有規定除外。

（四） 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以出席者

之絕對多數票通過。

（五） 修改會章、開除會員須經理事會

議決通過後向大會提案，再獲出席大會會

員的四分之三贊同決議通過。

第十三條

（理事會）

理事會是本會的管理及執行機關，其

成員為五人以上組成（但必須是單數）；

其中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秘

書長一名、財政人員一名及理事若干名。

第十四條

（理事會之職責）

理事會之職權，負責：

（一）  制定本會的政策及活動方針，並

提交會員大會審核通過；

（二）  計劃、領導、執行及維持本會的

會務及各項活動；

（三）委任發言人，代表本會對外發

言；

（四）  委任本會的代表人，參與其他組

織之活動；

（五） 按會務之發展及需要，設立各專

責委員會、小組及部門，並有權委任及撤

換有關之負責人；

（六） 建議聘請及解聘榮譽會員、名譽

會員及顧問；

（七） 每年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

賬目和監事會的意見書；

（八） 草擬各項內部規章及規例，並提

交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九） 審批入會申請；

（十） 要求召開會員大會；

（十一） 行使本章第八條之處分權。

第十五條

（理事會之會議）

（一） 理事會會議定期召開，會期由理

事會按會務之需要自行訂定；理事會由理

事長召集或應三位以上之理事請求而召

開。

（二） 理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之成員出

席方可決議；其決議是經出席者之簡單多

數票通過，在票數相等時，理事長除本身

之票外，還可加投決定性的一票。

第十六條

（本會責任之承擔）

（一） 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包括法庭

內外，均須由理事長或副理事長及一名理

事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二） 當理事長出缺、迴避或不能履行

其職責時，依次由副理事長代理之。

（三） 只有理事長或經理事會委任的發

言人方可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言。

第十七條

（監事會）

（一） 監事會由三人以上之單數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

（二） 監事會之平常會議由監事長按需

要而召開。

（三） 監事會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負責

監察本會之管理、運作及理事會的工作，

對理事會負責的會務提交意見書。

第十八條

（財政收入）

（一） 本會的收入包括會員之會費、來

自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的收入和收益、

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關之任何收益。

（二） 本會得接受政府、機構及各界人

士之捐獻及資助。

第十九條

（支出）

本會的支出由所有與本會宗旨及會務

有關的活動之開支所構成，並由本會之收

入所負擔。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二等助理員）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62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 1 號 34/2007 。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修改章程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美的路主

教街 26B 富興樓地下 C 。

第九條（二）A：理事會人數為單數，
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經理事

會決議得調整部門的設立。

第九條（二）B：各部門主要負責人由

理事會理事互選產生，連選得連任。

第九條（二）C：秘書處設秘書長一

人，副秘書長若干人；各部門設負責人一
名，副負責人若干名。

第十條：常務理事會由正副理事長，

正副秘書長、各部門正副負責人組成，負
責處理一切日常會務，並由理事長主持理

事會及常務理事會的會議。

第十一條：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負責監察本會會務、財政運作；監事
會人數為單數，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

若干人、監事若干人，任期兩年，連選得
連任。

第十三條：因應會務發展需要，經理
事會決議後，得設立附屬於本會的其他獨

立社團或組織。

刪除原章程第十七條。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代公證員 袁嘉慧（二等助理員）

（是項刊登費用為 $54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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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景觀文化學會

Associação de Estudos Culturais sobre
Sítios Paisagísticos de Macau (AECSP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名稱社團
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07 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內第一卷第1號，並登記於第1號

《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簿冊》內，編
號為 1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景觀文化學會

Associação de Estudos Culturais sobre
Sítios Paisagísticos de Macau (AECSPM)

組織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本學會乃非牟利且屬永久
性之社團，中文命名為『澳門景觀文化學
會』，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Estudos
Culturais sobre Sítios Paisagísticos de
Macau』，葡文簡稱為“AECSPM”，英
文名為『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
on Scenery Spots of Macao』，英文簡稱
為“ACSSSM”。

第二條——本學會創會會址暫設於澳
門美副將大馬路 55 號地下。

第三條——本學會宗旨為宣傳推廣澳
門的世界文化遺產和其他名勝景點，及其
蘊含的深厚中西文化；通過評介景點、出
版書刊、組織交流、舉辦會議等形式，研
究、推介景觀文化，致力讓世人認識澳門
四百多年來融古今中外多元文化於一體的
世界名城形象。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認同本學會章程之本澳
合法居民，均可提出申請，經本學會理事
會審核批准即可成為本學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事
宜；

（二）選舉或被選舉為本學會領導機
構成員；

（三）參與本學會舉辦各項活動。

第六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本學會章程及會員大會或

理事會之決議；

（二）維護本學會的聲譽和利益；

（三）參與推動會務的發展。

第三章

紀律

第七條——會員違反本學會章程或作

出損害本學會聲譽之言行，或有損社會的

活動，由理事會視其嚴重性，分別給予口

頭勸告、書面譴責或開除會籍處理。

第四章

組織與職權

第八條——本學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

權機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成員包

括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大會秘書一名

組成，任期三年，連選可連任。

第十條——每年召開會員大會平常會

議壹次，由會長召集和主持。必要時理事

會可要求召開特別會議，但須提前八天通

知。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通過及修改章程及執行細則；

（二）選舉及解散理事會及監事會；

（三）指導和訂定會務的活動；

（四）批准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

劃及財政預算並制訂本學會工作方針；

（五）審查及議決理事會所提交每年

會務報告及賬目結算。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二條——理事會由七至二十一名

單數成員組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至三名，秘書長

一名，財務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由理事

會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可連

任。

第十三條——理事會每一季度召開例

會一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

長隨時召開特別會議。

第十四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一）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及執行
細則；

（二）研究和制定本學會的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

（三）  領導及維持本學會之日常會務，
行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向大會提交會
務報告及賬目結算；

（四）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五）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包括於
法庭內外代表本會，有關之文件須由理事
長及任何一位理事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如理事長出缺或不能視事時，則由理事會
推選一位副理事長替任。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五條——監事會由三至五名單數
成員組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監事
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監事一至三名，
由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十六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一）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
作活動；

（二）審核本學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三）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第七章

經費、章程細則及修改會章

第十七條——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
員繳交之基金及各界熱心人士之捐贈或公
共實體之贊助。

第十八條——本章程得附設執行細則
或實施辦法等子規定，有關條文由會員大
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十九條——本學會得使用會徽，其
式樣將由會員大會通過之。

第二十條——若有未盡善處，由會員
大會討論修訂或依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
法例處理。

與正本相符。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

私人公證員　石立炘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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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ELTA ÁSIA, S.A.R.L.

Rectificação dos nomes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do relatório anual de 2005

Lista dos accionistas qualificados:

Delta Ási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Constituída em Hong Kong)

Nomes d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05)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u Chong Kit, Stanley Presidente (renunciou em 23/09/2005)
Charles David BOOTH Administrador (renunciou em 26/09/2005)
CROCKETT David Administrador (renunciou em 23/09/2005)
MAR Selwyn Administrador (exonerado em 30/06/2005)
NG Chi Wai Administrador (renunciou em 23/09/2005)
Dr. Jorge Neto VALENTE Administrador (renunciou em 23/09/2005)
WEN Carson Administrador (exonerado em 30/06/2005)
WONG Kai Fun Administrador (renunciou em 23/09/2005)
LAU Siu Lun  (nomeado em 14/04/2005) Administrador (renunciou em 23/09/2005)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Dr. Herculano Jorge de SOUSA Presidente (nomeado em 17/09/2005)
Dr. LEI Chin Cheng Delegado (nomeado em 17/09/2005)
Dra. Maria de Lurdes COSTA Delegada (nomeado em 29/09/2005)

Conselho Fiscal

LAU Kai Hing Presidente (renunciou em 23/09/2005)
TANG Fook Keung Vice-Presidente (renunciou em 28/09/2005)
LEONG Kam Chun Vogal (suspenso em 29/09/2005)
Dr. Leonel Alberto ALVES Presidente (a)
Dra. LAM Bun Jong Vogal (a)
Dr. LAO Pun Lap Vogal (a)

Assembleia Geral

AU Chong Kit, Stanley Presidente (suspenso em 29/09/2005)
Delta Asi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Vice-Presidente (suspenso em 29/09/2005)
LAU Kai Hing Secretário (suspenso em 29/09/2005)
TANG Fook Keung Secretário (suspenso em 29/09/2005)
Dr. TENG Lin Seng, Anselmo Presidente (b)
Dr. António José Félix PONTES Vogal (b)
Dr. WAN Sin Long Vogal (b)

(a)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a alínea c) do n.º 3 do artigo 90.º d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em conjugação com o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309/2005, de 28 de Setembro;

(b)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a alínea a) do n.º 3 do artigo 90.º do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em conjugação com o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309/2005, de 28 de Setembro.

匯業銀行有限公司

更正2005年年報中主要組織的名單

主要股東：

匯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

主要組織：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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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區宗傑 主席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辭任）
布卓利 董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辭任）
柯凱迪 董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辭任）
馬紹援 董事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離任）
吳志偉 董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辭任）
華年達 董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辭任）
溫嘉旋 董事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離任）
黃啟勳 董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辭任）
劉兆倫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委任） 董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辭任）

行政委員會
蘇鈺龍 主席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七日委任）
李展程 委員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七日委任）
高美莉 委員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委任）

監事會

劉繼興 主席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辭任）
鄧福強 副主席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辭任）
梁金泉 監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暫被中止）
歐安利 主席 （a）
林品莊 監事 （a）
劉本立 監事 （a）

股東大會

區宗傑 主席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暫被中止）
匯業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暫被中止）
劉繼興 秘書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暫被中止）
鄧福強 秘書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暫被中止）
丁連星 主席 （b）
潘志輝 委員 （b）
尹先龍 委員 （b）

（a） 根據七月五日第 32/93/M 號法令第九十條第三款 c）項，並經配合九月二十八日第 309/2005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規定；

（b） 根據七月五日第 32/93/M 號法令第九十條第三款 a）項，並經配合九月二十八日第 309/2005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規定。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69.00）

(Custo destas publicações $ 3 5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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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1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8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20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36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22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7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I Semestre $ 170,00

-Leis e Portarias II Semestre $ 350,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80.00

2006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80.00
下半年 $  90.00

1993 對外規則性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性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性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性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性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性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性批示 $300.00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286.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86,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9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7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80,00

2006 Leis, Regulamentos I Semestre $ 80,00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I Semestre $   90,00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